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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动态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着力推进
涉外航运法治人才教培基地建设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为落实教育部、上海市教委加快培养德

法兼修的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的目标，加快培育高素质涉外航运法

治人才，近日，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殷骏一行走访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共同探索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模式、机制。

  殷骏希望能以上海海事大学获批首批“上海市涉外法治人才教

育培养基地”为契机，与金杜律师事务所在多个方面进行长期且深入

的合作。一是实现法治实践与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无缝对接。在科研

团队的建设和相关问题的研究方面开展长期合作，将法学研究与法

治实践、法律教培三者有机结合，不断完善高端航运法治人才联合培

养模式；二是在校外导师引进和校外实习方面实现新型“引进来、走

出去”的模式；三是努力形成学校和地方高端法治人才联合培养模

式，实现多方联动、一体推进、资源共享。在培养优秀涉外法治人才的

同时为临港高端航运法律服务作出贡献，实现多方共赢。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
校地定点帮扶工作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赵红旗 日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校地定点

帮扶工作座谈会，与滑县万古镇党委就定点帮扶工作进行座谈，围绕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深入交流。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党委副书记王全良、滑县万古镇党委书记王跃出席会议。

  王全良指出，学校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通过对口帮扶机制，大力推进校地深度合

作，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学习、密切交流，攻坚克难、携手奋进，取得

可喜成绩。他强调，学校选派的驻村第一书记要把好做法好经验传

承下去，踔厉奋发，砥砺前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他表示，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学校将总结经验做法，继续深挖当地需

求，在规划设计、人才培养、农村电商等重点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

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扬州大学法学院举行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推进会

  本报讯 记者丁国锋 近日，扬州大学法学院举行线上国家级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推进会。教育部高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房绍坤应邀线上指导，扬州大学副

校长王承堂、法学院党委书记花瑞锋、副院长（主持工作）曲昇霞、法

学一流专业负责人张清、重点学科负责人蔡宝刚、法学院党委副书记

黄文婷、副院长高永明、陈爱玲等参加本次推进会。

  王承堂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做好学科建设同专业建设融合发

展；二是做好本科教学新基建，进一步推进课程、教材、基层教学组

织、现代教学技术、实践教学、教师发展、学科竞赛等专业建设要素

齐头并进，协同发展；三是完善制度激励，做好文件的废改立，发挥

制度效能。

  本次会议是对法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的梳理总结，也是

法学新文科建设的发展研讨，为今后学院专业建设、学科发展人才培

养等方面工作指明了方向，为进一步推进法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笔者在《军功爵制：中国法制史不能忽略

的一个内容》（《法治日报》2023年2月8日10版）

一文中提出，对导师最好的悼念方式，莫过于

对其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说该文基

本上属于对先师朱绍侯关于军功爵制研究

成果的继承，那么，这篇拙作则试图对朱先

生所谓军功爵制的研究作一拓展。朱先生

有关军功爵制的论著没有论及秦朝的

思想文化，弟子不才，就从这一方面

拓展吧！

  制度、文化、经济等从来就是

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整

体。军功爵制作为催生军功地

主阶级产生的一项制度，既

对经济有影响，更对文化

有波及。军功爵制的价

值理念是“尚功”，崇

尚为国立军功、

立事功，“劳

大者其禄

厚，功多者其爵尊”（《战国策·秦策三》），“有功

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

传》）。统治者的这种“尚功”价值观念必然对民

间影响很大。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比较客观地描述

了这一情形，他应秦昭王之邀，到秦国作了一

番考察，离开秦国后向别人介绍秦国的风俗

是，“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

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

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

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

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

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

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

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

幸也，数也。是所见也”（《荀子·强国》）。秦国

何以这样“百姓朴”“百吏肃然”？荀子认为耕

战政策以及与之相伴的军功爵制使然，“秦人

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

之以阸，忸之以庆赏，䲡之以刑罚，使天下之

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阸而用之，

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

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

幸也，数也”（《荀子·议兵》）。“阸而用之，得而

后功之，功赏相长也”是秦朝民风淳朴、百吏

肃然的重要原因。司马迁客观记载，商鞅变法

行之十年，“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

治”（《史记·商君列传》）。

  有些对秦国态度不友好的人的评

论，也从反面说明秦国务实、“尚

功”的社会风俗，与关东

六国具有明显

不同。例如，魏国的信陵君说，“秦与戎翟同

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

行”（《史记·魏世家》）。西汉初年，贾谊说，“商

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汉书·贾谊

传》）。《淮南子·要略》说：“秦人之俗，贪狠强

力，寡义而趋势利。”这些评价的共同之处，就

是秦人崇尚功利，与关东六国比较重视礼义

仁智有所不同。

  秦人“尚功”，是秦朝的论功行赏的军功爵

制度引导的结果。根据先师朱绍侯先生的研

究，在秦代，人们的政治地位、生活待遇，几乎

决定于有爵无爵和爵位的高低。在秦代，为国

立军功、立事功的人才能获得爵位。应该强调

的是，军功爵制并非规定只有杀敌立功一种渠

道，还包括在其他事情上为国立功的途径。例

如，秦国采取卖爵的办法来奖励农耕，增加财

政收入。《商君书·去强篇》说：“粟爵粟任，则国

富。”又说“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

以其力，则农不怠”（《商君书·靳令篇》）。秦王

政四年因蝗灾而发生瘟疫，令“百姓内粟千石，

拜爵一级”（《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人之所以“尚功”，是因为爵位是一种

享受法律和政策优惠待遇的资格，是社会地

位显赫荣耀的标志。

  第一，不同爵位的人可以担任不同的官

职。在秦国的军功爵制中，七大夫以上为高

爵，可以为官长、将率，七大夫以下者可以担

任小吏。主人立了军功，增官晋爵，还可以推

荐一名自己的随从仆人到军队或官府中当小

吏。此外，高级爵位的人可以役使低级爵位

的人。

  第二，爵位可以赎罪、减刑、免刑。《商君

书·境内篇》说：“其狱法……爵自二级以上，

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

《汉 官 旧 仪》则 说：

“秦制二十爵，男子赐爵

一级以上，有罪以减，年五

十六免；无爵为士伍，年六十

乃免老，有罪各尽其刑。”这两条

史料都是说有爵位的人可以减刑或

免刑的事例。

  第三，爵位可以免除亲人为奴婢。根

据秦朝《军爵律》的规定，获有爵位的人，

可以退还两级爵位，赎免身为奴婢的亲生

父母一人为庶人；隶臣妾因斩首立功而获得

公士爵位者，可以交还公士爵位，用来赎免现

为奴隶的妻妾一人为庶人。

  第四，有爵位的人可以享受一定生活优惠

待遇。秦朝《传食律》规定，官员出差，住在官办

的传舍（招待所），根据有爵无爵及爵位高低，传

舍则供应不同等级的伙食。有爵位的人不仅生

时享有种种优待，死后也享有殊荣。《商君书·境

内篇》载有树墓的制度，即自小夫的军功爵位开

始，死后可以在墓上栽树，一级一棵，爵位愈高，

栽树愈多，以显示其荣耀。

  总之，正是因为军功爵制可以给人们带

来崇高地位和种种实惠，所以才培养了秦代

以“尚功”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与后来崇尚品

行的九品中正制、崇尚读书的科举制等大为

不同。秦朝“尚功”的法律文化在历史上有得有

失，其“得”是适应了战争形势的需要，把秦人绑

上了耕战的战车，给了秦人一条升官发财、改

变地位的途径，产生了陈胜那种“王侯将相宁

有种乎”的思想，首次对宿命论、门第论等观

念发动了攻击，取得了一定成效；其“失”是没

有顾及在夺取政权之后的承平岁月，要把崇

尚“武功”转为重视“文治”，“马上得天下”，但

不能“马上治天下”。

略议秦朝“尚功”为核心的法律文化

法学洞见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教学实践及就业基地揭牌

  本报讯 记者黄辉 2月10日，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与国浩律师

（南昌）事务所举行“法学院教学实践及就业基地”和“财税法案例研

究中心”授牌仪式。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易有禄、党委书记郭海

峰、江西财经大学数字财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朱丘祥，国浩律师（南

昌）事务所主任冯帆、党支部书记蔡明等出席活动。

  易有禄表示，希望以本次签约为契机，邀请事务所的律师专家到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交流，通过举办律师论坛、讲座等方式，为法学

院学生现身说法，让他们更全面地了解律师行业，帮助他们做好职业

规划。

  郭海峰强调，此次签约具有重大意义，是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与国浩律师（南昌）事务所的“双赢”。一方面为法学院学生提供实

习就业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为律所输送优质的法学人才，为学院和

律所之间搭起了人才转换的重要渠道。签约只是开端，进一步全方

面合作才是目标。

论论全全面面依依法法治治国国总总体体格格局局基基本本形形成成的的
重重大大理理论论与与实实践践意意义义

□ 莫纪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

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的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所作的二十大报告围绕着全面依法治国提出了

一系列重要理论主张和政策要求，为全面依法

治国提供了根本指南，其中最突出的亮点就是

在回顾和总结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中，首次

明确地在党的文件中作出了“全面依法治国总

体格局基本形成”重要论断。这一重要论断的提

出如同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

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一样，

对于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具有决定性的里程碑意义。当前和今后一段时

间认真学习和领悟党的二十大精神，一项最重

要的任务就是要在法理上阐释好“全面依法治

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这一重要论断的理论与

实践意义，并以此来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各项法

治工作迈上新台阶、达到新高度。

  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

形成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

逻辑

  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这一重要

论断最早见于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2月6日

举行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

时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对全面依

法治国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组建中央全

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完善党领导立法、保证执

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制度，基本形成全面依

法治国总体格局。习近平总书记上述讲话最闪

光的亮点就是在“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

会”与“基本形成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之间

建立了扎实的历史逻辑的联系，对全面依法治

国领导体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

设中的核心地位和举旗定向作用作了充分肯

定，它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并

非是法治要素的简单堆积，而且在统一高效的

领导体制下的有序制度安排。全面依法治国实

践具有思想理论、领导体制、大政方针、行动纲

领等各个方面的条件保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理论与实践符合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产物。

  从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的重要

论断产生的过程来看，这一论断在理论和政策

层面是逐渐形成和不断完善的，并非一蹴而就。

从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依法治国”到党的十

八大报告确认的“全面依法治国”使得“依法治

国”各项工作具备了形成“格局”的基础条件，而

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阐明的“法治

工作基本格局”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全面

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则意味着全面依法治国各

项工作已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

践中定型化、规范化、体系化，具有了要素齐备、

结构完整、功能优化的制度框架和实践特性，深

刻地反映了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这

一重要论断背后所蕴藏的历史逻辑。

  从法理逻辑来看，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

基本形成这一重要论断的形成是水到渠成的

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合乎理论

逻辑内在规律性的产物，在全面依法治国总体

格局基本形成过程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各项法治工作

的“总抓手”的地位的确立以及成为全面依法

治国总目标之一，是决定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

局基本形成的最核心的因素。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十六字方

针”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十六字方针”的演

变，深刻地体现了依法治国实践逻辑内在的规

律。“十六字方针”为依法治国格局的呈现奠定

了政策基础和行动纲领，“新十六字方针”则为

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营造了法治实

践的环境和氛围，使得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

从法理期待变成了客观存在的法律事实，完成

了全面依法治国各项法治工作体系化、格局化、

整体有序化布局的任务和目标。

  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

形成的法理判断标准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全面依法

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重要论断之后，如何

从法理层面来准确地把握基本形成的“全面依

法治国总体格局”内涵，对于当前和今后一段

时间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各项法治工作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

  从“总体格局”视角来审视全面依法治国

各项法治工作的特性，应当把全面依法治国视

为各项法治工作组成的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

法治系统工程中，形成了要素齐备、结构完整、

层次分明、连接顺畅和运行有序的法治秩序。

因此，如果从事实角度判定“全面依法治国总

体格局基本形成”就意味着全面依法治国各方

面的法治工作已经全面和有效地展开，各项法

治工作之间形成不同的法治领域和法治环节，

法治要素存在的不同层次形态分明，各种法治

要素之间联系紧密，法治系统工程运行秩序

良好。

  从法理上来确定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

基本形成的标准是多元化的，关键取决于从什

么意义上来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特征。如果从

法律事实行为的发生过程来看，通常必须遵循

法律理念、法律政策、法律行动纲领和具体法

律行为这四个逻辑上层次递进的法治要素体

系。因此，从宏观意义上可以将全面依法治国

总体格局分为四个层次的格局，也就是理论格

局、政策格局、纲领格局和工作格局，四个格局

存在着严密的逻辑上的必要条件与结果之间

的因果关系，共同形成了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

局。认识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的特性可以从

考察全面依法治国四个层次所体现出来的四

种格局形态出发，通过科学地处理局部与整体

的关系，有效地把握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的

基本特征。

  总之，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是

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与改革开放之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发展进程密切相

关，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

局基本形成”重要论断，科学地总结了改革开放

四十几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十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经

验，充分肯定了全面依法治国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为未来五年乃至到2035年在法治轨道上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

与实践基础。

  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

形成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总

体格局基本形成”重要论断，站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关头，具有继往开来、

承上启下的引领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都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是“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

对过去十年法治中国建设的各项成绩作了高

度概括和总结，与全面依法治国中的“全面”

价值要求相适应。使用“总体格局基本形成”

来阐述目前全面依法治国的现状再恰当不

过、恰如其分。

  二是“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

重要论断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路

线图基本清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 义 道 路 理 当 满 怀 信 心、方 向 明 确、前 途

光明。

  三是“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

重要论断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充分有效的法治保障，使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越走越宽、越走信

心越坚定。

  四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总结新时代十年

全面依法治国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提出“全

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重要论断之

后，对于全面依法治国实践来说，由于要素齐

备、结构完整、层次分明、连接顺畅和运行有序

的“法治格局”已经出现，故未来五年和到2035

年的法治中国建设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如何

把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具体工作在习近平法治

思想的指导下，按照“一规划两纲要”的政策要

求做实做细，而不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宏观层

面的法律思想的构建和法律政策的频繁调整

上。虽然不能说法治理念无须继续创新，但至

少可以说，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之

后，法治中国建设的各项法治工作主要应当往

“深”里走，要解决许多法治领域“最后一公里”

问题。特别重要的是要整体提升公民法治素

养，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

对风险的能力。

前沿聚焦


